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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



教學正常化宣導-評量機制正常化
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7條規定

「定期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，

國民小學一年級及二年級，每學期至多二次，

國民小學三年級至國民中學三年級，每學期至多三次。」

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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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宣導-評量機制正常化
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8條第一項規定

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：由授課教師評量，且應於每
學期初，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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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宣導-評量機制正常化
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10條規定

國民中小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平時及定期成
績評量結果，應依評量方法之性質以等第、數量或質性文字描
述記錄之。

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：

一、優等：九十分以上。

二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。

三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。

四、丙等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。

五、丁等：未滿六十分。

前項等第，以[丙等]為表現及格之基準(補考基準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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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宣導-評量機制正常化
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11條規定

學校就國民中小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、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
活表現之學習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，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
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一次。

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。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
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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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宣導-畢業條件
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13條規定有關畢
業證書核發條件

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，符合下列規定者，為成績及格，
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；未符合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：

一、出席率及獎懲：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
公、喪、病假，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，且經
獎懲抵銷後，未滿三大過。

二、領域學習課程成績：

國民小學階段：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科學、藝術、綜
合活動、健康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，其各領域之
畢業總平均成績，均達丙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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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正常化宣導-畢業成績計算方法
「高雄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」第13條第2項規定

學生領域學習課程畢業總成績，以語文、健康與體育、數
學、社會、藝術、自然科學及綜合活動等七大領域分別計
算之。一、二年級之社會、藝術、自然科學及綜合活動領
域成績，以生活課程成績代之。其中

一、二年級各占百分之十；

三、四年級各占百分之十五；

五、六年級各占百分之二十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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